
6.本设计采用人车分流方式组织交通，流线清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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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.本图所注标高均为建筑完成面标高。

5.未说明部分按国家现行相关规范执行。

    4.本规划满足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》GB 50016—2014要求。

3.场地设计依据甲方提供用地现状图

注：1.图中所标注尺寸、坐标、标高均以米为单位，标注尺寸均为外墙尺寸。    

1980年西安坐标系。


